
舊科目名稱 
年

級 

學

期 

必

選

修 

學

分 

時

數 
新科目名稱 

年

級 

學

期 

必

選

修 

學

分 

時

數 
備註(重補修辦法)  

中國文學史   
學

年 
  3 3 中國文學史   

學

年 
  2 2 註 1 

中國思想史   
學

年 
  3 3 中國思想史   

學

年 
  2 2 註 2 

文字學   
學

年 
  2 2 

文字學   
學

期 
  2 2   

漢字教學   
學

期 
  2 2   

聲韻學   
學

年 
  2 2 

漢語音韻學   
學

期 
  2 2   

華語語音學   
學

期 
  2 2   

現代漢語語法   
學

期 
  2 2 華語語法學   

學

期 
  2 2   

初階寫作   
學

年 
  2 2 

散文寫作   
學

期 
  2 2 

註 3 

新詩寫作   
學

期 
  2 2 

高階寫作   
學

年 
  2 2 

小說寫作   
學

期 
  2 2 

註 4 

戲劇寫作   
學

期 
  2 2 

註 1：中國文學史剩餘之 2學分，由本系任一文學類選修課抵免，例如世說新語、現代文學、台灣文學、中國民間

文學、中國神話與傳說、古典小說選讀、李杜詩、蘇辛詞、近代女性文學選讀、當代女性文學選讀、小品文、

六朝文、詩經、文學理論與批評、楚辭等。其他未列之科目可由主任及副主任認定之。 

註 2：中國思想史剩餘之 2學分，由本系任一思想類選修課抵免，例如先秦儒學原著選讀、老莊、韓非子、魏晉玄學、

宋明理學、清代學術等。其他未列之科目可由主任及副主任認定之。 

註 3：學生只需重補修單一學期學分時，任由學生選擇。 

註 4：學生只需重補修單一學期學分時，任由學生選擇。 

 


